[bookmark: _GoBack]暖通设计说明
一、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绿筑武夷，零碳共生--面向多元人群的共生型山地公社

	工程地点
	[bookmark: 工程地点]福建-南平

	气候分区
	[bookmark: 气候分区]夏热冬冷B区

	计算建筑面积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地下建筑面积]地上3048.31㎡    地下0㎡

	建筑层数
	[bookmark: 地上建筑层数][bookmark: 地下建筑层数]地上6      地下0

	建筑高度
	[bookmark: 地上建筑高度]25.2m


二、 设计依据
本工程设计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设计规范、标准和规定，主要包括：
1.《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3.《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4.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
5.建设单位提出的设计要求
三、 室内空气设计参数
为保障室内热环境，根据本规范第3章的规定，室内主要房间的设计参数确定如下：
1. 供暖室内设计温度（依据本规范第3.0.1条）：
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房间：采用 18℃～24℃。
夏热冬冷地区主要房间：采用 16℃～22℃。
设置值班供暖的房间：不低于 5℃。
2. 舒适性空调室内设计参数（依据本规范第3.0.2条）：
	工况
	热舒适度等级
	温度（℃）
	相对湿度（%） 
	风速（m/s）

	供热工况
	I级
	22～24
	≥30
	≤0.2

	供热工况
	II级
	18～22
	≥30
	≤0.2

	供冷工况
	I级
	24～26
	40～60
	≤0.25

	供冷工况 
	II级
	26～28
	≤70
	≤0.3


3. 最小新风量（依据本规范第3.0.6条）：
公共建筑主要房间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
办公室、客房：30 m³/(h·人)
大堂等：10 m³/(h·人)
居住建筑按换气次数法确定，宜符合规范表3.0.6-2要求。
高密人群建筑按人员密度确定，宜符合规范表3.0.6-4要求。
四、 供暖系统设计
1. 系统形式（依据本规范第5.1节）：
根据建筑规模、气象条件及能源状况，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供暖方式。
集中供暖系统按连续供暖设计（依据本规范第5.1.6条）。
系统进行竖向分区，以满足设备、管道及部件所能承受的最低工作压力和水力平衡要求（依据本规范第5.1.10条）。
2. 热负荷计算（依据本规范第5.2.1条）：
施工图设计阶段，对每个房间进行详细的热负荷计算。
计算内容包括围护结构耗热量、冷风渗透耗热量、外门开启耗热量等，并考虑朝向、风力、高度等附加修正。
3. 散热器供暖（依据本规范第5.3节）：
采用热水作为热媒，设计供回水温度按系统要求确定。
散热器选择符合工作压力、耐腐蚀性及水质要求。
幼儿园、老年人建筑等特殊场所，散热器必须暗装或加防护罩（依据本规范第5.3.10条）。
4. 热水地面辐射供暖（依据本规范第5.4节）：
供水温度宜采用35℃～45℃，不应大于60℃。
与室外空气接触的楼板或与不供暖房间相邻的地板，必须设置绝热层（依据本规范第5.4.3条）。
4. 集中供暖系统热计量与室温调控（依据本规范第5.10节）：
新建和节能改造建筑必须设置热量计量装置，并具备室温调控功能（依据本规范第5.10.1条）。
热源、换热机房及楼栋入口设置热量表。
室内供暖系统设置散热器恒温控制阀或其他自动温度控制阀进行室温调控。
五、 通风系统设计
1. 设计原则（依据本规范第6.1节）：
优先采用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采用机械通风或复合通风。
对放散有害物质的设备，优先采用局部排风。
2. 机械通风（依据本规范第6.3节）：
住宅厨房、无外窗卫生间设置机械排风系统。
公共厨房、地下车库、设备机房等设置独立的机械通风系统。
事故通风系统换气次数不小于12次/h，并在室内外便于操作的地点设置手动控制装置。
六、 空气调节系统设计
1. 系统形式（依据本规范第7.3节）：
根据建筑功能、规模、负荷特点等，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空调系统形式。
空间较大、人员较多的区域，采用全空气定风量系统。
房间较多、温度要求独立控制的区域，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2. 空调负荷计算（依据本规范第7.2节）：
施工图设计阶段，对空调区的冬季热负荷和夏季逐时冷负荷进行详细计算。
空调系统的夏季冷负荷按所服务各空调区逐时冷负荷的综合最大值确定（依据本规范第7.2.11条）。
3. 气流组织（依据本规范第7.4节）：
根据空调区要求，合理选择送风方式（侧送、散流器送风、喷口送风等），确保人员活动区舒适性。
4. 空气处理（依据本规范第7.5节）：
空调系统不得采用氨作制冷剂的直接膨胀式空气冷却器（依据本规范第7.5.6条）。
根据使用要求设置空气过滤和净化装置。
七、 冷源与热源
1. 冷热源选择（依据本规范第8.1节）：
根据能源结构、价格及环保政策，经综合论证确定。
优先利用废热、工业余热及可再生能源。
除规范允许的特定条件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空调系统的供暖热源和空气加湿热源（依据本规范第8.1.2条）。
2. 系统设计（依据本规范第8.5节）：
空调水系统采用闭式循环系统。
空调冷热水参数应综合考虑对设备、末端及水泵功率的影响，合理确定供回水温差。
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热）比应符合规范第8.5.12条要求。
八、 检测与监控
1. 一般规定（依据本规范第9.1节）：
设置必要的检测与监控系统，对主要设备运行状态、参数进行监测和控制。
锅炉房、换热机房和制冷机房设置能量计量装置，计量燃料消耗量、耗电量、供热量/供冷量及补水量（依据本规范第9.1.5条）。
2. 安全保护（依据本规范第9.4.9条）：
空调系统的电加热器必须与送风机连锁，并设无风断电、超温断电保护装置，同时采取接地及剩余电流保护措施。
九、 消声与隔振
对设备、管道采取隔振措施，设置隔振器或弹性支吊架。
对噪声要求严格的房间，风管内风速及消声器设置应符合规范第10章要求。
10、 绝热与防腐
对设备、管道进行保冷、保温设计，防止热量损失和表面结露。
保冷层外表面不得产生凝结水（依据本规范第11.1.7条）。
金属设备与管道外表面采取涂漆等防腐措施。
注： 本说明为基于《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的通用模板。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应根据具体项目的功能、规模、当地气候条件、能源状况及业主要求，对本说明中的参数、系统形式等进行细化和调整，并严格执行规范中的强制性条文。
